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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

   关于加快推动企业上市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  

   吉市政办函〔2020〕61 号  

各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，各开发区管委会，市政府各委办局：  

  近年来，我市高度重视资本市场发展工作，先后出台支持企业上市(挂

牌)、债券融资等扶持政策，有效调动了企业参与资本市场和利用资本市场的积

极性，并取得了较好成效。为贯彻落实《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

动企业上市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吉政办发〔2020〕3 号），加大政策的扶持力

度，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，经市政府同意，对《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

于推进吉林市产融合作试点城市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吉市政办发〔2017〕53

号）以及《吉林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加快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

知》（吉市政发〔2018〕1 号）有关内容进行修改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，

请遵照执行：  

  一、对于总部和主营业务均在吉林地区的企业，在主板、中小板、创业

板、科创板及境外成功上市的，给予 600 万元奖励（市本级和属地政府各承担

50%）；对“借壳”或“买壳”域外上市  

  公司并将注册地和纳税地迁入吉林地区的企业，给予 600 万元奖励（市本

级和属地政府各承担 50%）。  

  二、对在新三板挂牌的企业，给予 20 万元奖励；对在区域股权市场挂牌交

易的企业，给予 10 万元奖励。  

  三、对通过增发、配股、发行可转换公司债等方式实现股权性直接融资的

上市企业，实际投资吉林地区达到融资总量 50%以上的，按再融资额的 1‰给予

奖励，最高限额 100 万元。  

  四、对通过发行短期融资券、中期票据、公司债等方式实现债权性直接融

资的上市企业，实际投资吉林地区达到融资总量 50%以上的，按融资额度给予

不低于 5万元、不超过 50 万元的奖励。  

    

   

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

2020 年 12 月 21 日  


